
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大學護理學系(所) 休學、退學

學生輔導要點 

115年 3月 23日 114學年度第 1次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新訂 

115年4月13日經114學年度第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目的: 

為落實本系(所)學生休學、退學之輔導機制，強化預警與支持系統，避免

學生在欠缺充分考慮下休、退學，造成其個人生涯與學習規畫之遺憾，特

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預警與輔導機制 

(一) 各年級導師應定期舉辦師生座談，瞭解學生學習、生活適應及心理狀態，

以發揮預警功能。 

(二) 導師應主動關懷課業、生活、人際、經濟或心理上出現困擾之學生，並提

供適當協助，如遇情緒困擾、焦慮、憂鬱或其他心理議題，宜協助轉介至

相關輔導單位。 

(三) 發現學生有休、退學意向時，導師應約談學生，並視需要聯絡家屬，以了

解其問題並進行輔導，協助其面對問題，共同尋求可能解決問題之方案。 

(四) 導師會談後，應於「師生互動輔導系統」之「互動主旨」│欄內註明「休

退學輔導」，並於「互動內容」詳述學生休、退學原因及輔導因應策略。 

三、本要點經本系務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系相關規定

辦理。 

 


